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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0523民初3852号
黄爱芳、傅伟平：本院受理原告葛宏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材料。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判令被告归
还原告借款本金100000元及利息109100元(自2014
年7月20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至2020年8月11日
止,此后按此标准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逾期不
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
理。本案定于2021年4月28日上午9时00分在递铺
法庭第三审判庭(天荒坪北路501号)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02民初7913号

黄国胜：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市佰亿禽蛋专业合

作社诉被告黄国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702民初791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1166号
任天榕、黄军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浦江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和王蓝天、洪丹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0）浙0726民初1166号判决书。判决如下：一、限
被告任天榕、黄军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归还
原告浙江浦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100000元及利息9301.58元，合计109301.58元（利息
已算至2020年3月10日，之后按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二、被告王蓝天、洪丹对上述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三、被告王蓝天、洪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后，有权向被告任天榕、黄军华追偿。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1023民初346号

东方尚雅（北京）文化有限公司（北京朝阳区金
盏乡皮村村西5号厂房（谷仓科技孵化器2051号）)：
本院受理原告朱益蔚与被告北京一夫尚唐科技有限
公司、东方尚雅（北京）文化有限公司、王刚、张俊敏、
倪庆云、关荣林、北京浩成尔科贸有限公司、郑浩哲、
裴成月、厉海笑、熊守信、徐挺强、许玲玲、朱平宰生
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于2020年12月29
日作出（2020）浙1023民初346号判决，因原告朱益
蔚及被告北京一夫尚唐科技有限公司、王刚、张俊
敏、北京浩成尔科贸有限公司、郑浩哲、裴成月对判
决不服，已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
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逾
期则视为送达。 天台县人民法院

梁法明（公民身份号:330106196606126116），朱爽英
（公民身份号：330624197102260025）

你们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一案，由于
你们不配合送达，执法队员通过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
式均不能送达，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余综执强催
（拆）字〔2020〕第0002303号）内容如下：

本机关于2020年5月27日向你们直接送达《行政处
罚决定书》（余综执罚字〔2020〕第 1018042005140010 号）
后，至今你们未履行行政决定，也未提出行政复议或者提

起行政诉讼，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
三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催告，请你们自收到本催
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

自行拆除违法建设的建（构）筑物（建筑面积约11.7平
方米）。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强制拆除。
你们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你们在

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三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
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杭州市余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1年1月26日

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送达公告

根据魏锦涛与洪辉丁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书》，魏锦涛已将其依法享有的对徐乐生300000元债权本息转让给了
洪辉丁。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徐乐生，请你向洪辉丁履行还款义务，特此公告。 魏锦涛

洪辉丁
2021年1月26日

魏锦涛与洪辉丁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白炳炼与陈成准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书》，白炳炼已将其依法享有的对伍期雄、温州志天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39000元债权本息转让给了陈成准。现以公告方式通知伍期雄、温州志天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请你们向陈成
准履行还款义务，特此公告。 白炳炼

陈成准
2021年1月26日

白炳炼与陈成准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我所根据《律师法》和《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的规定，为适应本所不断发展的业务需求，决定将个人所变更为普通
合伙所。

特此公告。 浙江秀贤律师事务所
2021年1月26日

组织形式变更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
浙江鸿仰彩印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止2020年12月
31日，该债权总额为2,391.31万元,本金为1,990.00万元。
债务人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所属行业为印刷和记录
媒介复制业。该债权由浙江万羽针织有限公司,陶建伟,陈
国英,程坚强,蒋卫芳,骆兴豪,蒋巧芳提供担保，以浙江鸿仰
彩印有限公司名下机器设备（胶印机、彩色数码印刷机各
1台）设置抵押，最高抵押金额为1000万元。该债权的交
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
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
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
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

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吴斐园 联系电话：0571-85775675
电子邮件：wufeiyua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 座

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1月26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浙江鸿仰彩印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关于营业执照遗失的情况说明
杭州蓝天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67620311968）成立于2004年6月20日，法定代表人蔡

娟萍女士。公司营业执照正本壹份，副本壹份营业，2021年1月20日经相关人员查证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无法找
回，特此声明！ 杭州蓝天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6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杭州德莱涂料有限公司等6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杭州德莱涂料有限公司等6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或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以上债权情况仅供参考，具体以转让时实际情况为准）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 2021年1月26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

微信公众号【浙商资产-资产招商】查询，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

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鲍经理、曹经理、钱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273720/85271792/89773803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301室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 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联系人：汤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6日

序号

1

2

3

4

5

6

债务企业名称

杭州德莱涂料有限公司

杭州中强轧辊有限公司

浙江天长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米乐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宝赛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海讯纺织有限公司

合计

债权本金

1300.00

1380.00

3499.84

2453.70

2111.33

2000.00

12744.87

利息

316.96

155.38

92.34

2488.89

667.69

145.96

3867.22

担保人

浙江飘飘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富阳中建木业有限公司、杭州富阳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陈国森、陆铭敏

今胜集团有限公司、周友辉

杭州舒美尔纤维有限公司、浙江开氏实业有限公司、浙江龙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华力网业有限公司、杭州萧山龙翔筛网纺织有限公司、杭州海泰龙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汪云英、汪欢龙

浙江维珂特化工有限公司、杭州颐阳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威龙贸易有限公司、杭州祥正塑化有限公司、南通利华农化有限公司、兴和县金源铁粉厂、黄继琴、徐敏、何小荷、梁厥磊、熊放、曹新浩、王岚、曹咏梅、童美媛、蒋小波、王逸飞

浙江中企实业有限公司、郑复琴、童俊国、冯莹莹

浙江永新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海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海讯化纤有限公司、诸暨海讯投资有限公司、楼海飞、楼德荣、楼少琼

抵押物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备注

转让方宁波大榭开发区南方燃料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德胜支行
受让方杭州市燃料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转让方宁波大榭开发区南方燃料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德胜支行与受让方杭州市燃料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编
号：20201225）（签署时间2020年12月25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德胜支行接受宁波大榭开发区南方燃料有限公司委托指令已将其对下列
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债权项下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
院编号为（2017）浙民初37号的《民事判决书》中确定的债权（主债权、担保债权、
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杭州市燃料有限公司。宁波大
榭开发区南方燃料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德胜支行与
杭州市燃料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市燃料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借款人及其相应的
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市燃料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宁波大榭开发区南方燃料有限公司联系人电话：1386745900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德胜支行联系人电话：0571-87367720
杭州市燃料有限公司联系人电话：0571-28978129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
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10月26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借款人
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
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

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
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宁波大榭开发区南方燃料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德胜支行

杭州市燃料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6日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三新建材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 2017年10月26日）

本金

15000

15000

欠息

27978.68444

27978.68444

担保人

浙江华越置业有限公司、金华华越世贸中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杨伯群

单位：人民币万元

平阳如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永康市西城宇阳五金配件厂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以及平阳如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永康市西城

宇阳五金配件厂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平阳如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
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权益（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
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了永康市西城宇阳五金
配件厂。平阳如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永康市西城宇阳五金配件厂联合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永康市西城宇阳五金配件厂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永康市西城宇阳五金配
件厂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永康市西城宇阳五金配件厂【18164584266】
平阳如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15057571268】

平阳如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永康市西城宇阳五金配件厂

单位：人民币元 2021年1月26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生效的法律文书、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
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生效的法律文书、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
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6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永康市西城宇阳五金配件厂的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
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借款人名称

浙江科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永康市瑜凤厨具有限公司

合计

截至2020年 6月 30日

本金

10000000.00

8743254.00

18743254.00

利息

1262614.71

3962797.26

5225411.97

债权总额

11262614.71

12706051.26

23968665.97

担保人

浙江晨丰门业有限公司、应有军、刘维春、姚薛康、应真

浙江省永康市宏达实业有限公司、浙江环新工贸有限公司、浙江宏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胡关妙、朱香兰、胡友星、胡菊凤、胡瑜环、陈雁涯

一、受委托将于2021年2月3日10时举行拍卖会。
1、在本公司会议室公开拍卖位于嘉兴市秀洲区王江

泾镇虹阳兴虹路、田乐肖家湾、双桥街等4间商铺一年期
租赁权，建筑面积约 26-60㎡/间不等，参考价 0.33-0.55
万元/间不等，保证金0.2万元/间；

2、在中拍平台 https://paimai.caa123.org.cn 公开拍卖
浙F25P33五十铃牌轻型厢式货车，登记日期2013年2月，
参考价0.5万元，保证金1万元。

二、凡有意参加竞买的请携带有效证、照原件及复印
件办理竞拍报名手续并缴纳拍卖保证金。

三、标的展示及报名时间：公告之日起至2021年2月
2日止。

四、报名地址：嘉兴市中山东路世纪广场10A，咨询电
话：13757308500、0573-82091898。

浙江正联产权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6日

拍卖公告

本人翁晓军，因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处置废油桶污染
环境，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造成不良影响。本人表
示真诚的歉意，保证以后遵守法律法规，不再做出类似的

违法行为。
道歉人：翁晓军

2021年1月26日

道歉声明


